
□本报记者 李一然

【法律咨询台】

旅游时购玉器被骗
工商援手成功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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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职一年半未签合同 索赔时却被称是“实习生”
■足疗师干了一个多月 单位不发薪说是岗前实习
■转正后仍按试用发薪 单位成被告被判支付赔偿

单位举证不足被判赔双薪
典型案例：

花了四千多元买的翡翠手镯
和吊坠， 谁知却是假货。 近日，
沈女士向12315反映了此事 。 沈
女士说， 她跟随旅游团来北京旅
游， 在某玉器店里购买了1个翡
翠手镯、 1个翡翠吊坠和1个金镶
玉吊坠， 这三样玉器均附有该玉
器店的证书， 共花费了4000多元
钱。 沈女士回到上海后， 遂找到
了权威的鉴定机构对玉器进行了
鉴定， 但鉴定结果让沈女士很失
望。

于是沈女士联系到商家要求
退货， 但商家对此不予理睬。 无
奈， 沈女士拨打了12315进行投
诉， 经过调解人员的不懈努力，
最终商家为消费者办理了退货手
续。 沈女士来电表示了衷心的感
谢。

工商提醒：
买家应具有一定的 “玉识”。

玉， 主要有硬玉和软玉两种。 软
玉已成为古董爱好者和玉器收藏
家的珍品； 硬玉则是市面上所见
到的玉器首饰。 如何辨别硬玉的
质量， 在此给消费者提供几种简
单的方法：

一看颜色。 颜色是评估硬玉
品质的最重要因素。 没有颜色的
玉 ， 只是石头而已 。 颜色达到
匀、 阳、 浓、 正的为上品。 匀是
指均匀； 阳是指色泽鲜明， 给人
开朗、 无郁结之感； 浓是指颜色
够深； 正是指无其它杂色。

二看质地。 硬玉是硅酸盐在
高温和高压下形成的多晶体矿
物， 其组成晶体的大小， 会直接
影响到经过琢磨后的光滑程度、
透明度及色调。 因此， 多晶体结
构越细密， 硬玉的质地就越好。

三看透明度。 透明度与质地
是硬玉相辅相成的物理现象， 硬
玉的通透程度似玻璃一样， 其内
晶体的细密程度， 可使光线直照
而不受阻挡。

四看后天加工。 加工中完全
未经任何漂白褪色或染色处理的
硬玉为 “A” 级， 价值最高； 被
漂白褪色的硬玉为 “B” 级， 价
值次之 ； 被染色的硬玉为 “C”
级， 价值较低。

五看裂纹。 有了裂纹后， 不
论其质地 、 颜色和透明度如何
好， 都会影响到价值。

随着百姓生活水平的不断提
升， 出门旅游已经成为广大人民
群众最热衷的休闲选择， 在游览
祖国大好河山的过程中， 免不了
买些纪念品， 自己留念或者作为
礼品送给亲戚朋友， 如今旅游纪
念品也是鱼龙混杂， 稍不注意就
会买到假货 ， 让人平添许多烦
恼。

陈敏姬 刘美玲

案例1
入职一年半仍未签合同
维权竟被称是 “实习生”

小菲毕业于某护校， 和其他
的高校毕业生一样， 她也开始着
手找工作。 很快， 一家民办医院
通过某招聘网站找到小菲， 通过
面试后， 小菲便开始了自己的职
场生涯。 转眼毕业工作近一年，
医院仍迟迟不与其签订劳动合
同， 小菲与单位多次沟通协商未
果， 无奈将医院诉至法院， 要求
单位支付其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
工资差额。

法庭上， 某医院辩称小菲是
到其医院实习， 并非其医院的职
工， 双方未签订实习协议， 其医
院不支付小菲任何费用， 小菲也
不用支付医院实习费用。

法院审理后认为， 从小菲提
交的该胸卡可见， 其中载有该医
院名称字样 ， 并注明了小菲姓
名、 科别、 编号， 足以证明小菲
受医院管理 ， 为医院提供了劳
动， 双方的关系符合劳动关系的
特征。 医院主张小菲在2011年5
月22日至2012年12月31日期间均
系在其单位实习， 其不向小菲支
付任何报酬小菲也无需向其支付
实习费用。 针对上述主张医院未
提供有效的证据证明， 小菲亦予
以否认。

同时， 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
内， 这种单位不支付报酬、 个人
不支付实习费用的情形显然不符
合实习的常理， 故法院对医院的
抗辩理由不予采信。 根据法律规
定， 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
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
书面劳动合同的， 应当向劳动者
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 现医院未
按照法律规定与小菲签订劳动合
同， 应向小菲支付未签订劳动合
同二倍工资差额。

法官释法
单位不能证明员工“实习”
可确认双方有劳动关系

《劳动合同法 》 第82条第一
款规定， 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
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
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 应当向劳
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及司法实
践， 本案的情况属于双方未签订
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以实习为借
口 ， 否认劳动关系 ， 在此情况
下， 劳动者若要证明与用人单位
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则需要提举
相应的证据证明。 认定双方存在
劳动关系一般从以下几个方面加
以考察： 1、 用人单位和劳动者

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的主体资格；
2、 劳动者是否向用人单位提供
有报酬的劳动且为用人单位业务
组成部分的劳动； 3、 用人单位
依法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是否适
用于劳动者， 即劳动者是否接受
单位的劳动管理和工作安排。

本案中， 小菲作为应届毕业
的大学生， 初踏入社会， 社会经
验较少， 缺乏法律和自我保护的
意识， 而许多用人单位正是基于
此伺机摆脱自己的责任。 在此，
也提醒广大的初入职场的 “新人
们”， 要主动学习了解相关的劳
动法律法规， 知道自己作为劳动
者应享受的权利和应履行的义
务 ， 以便在权益受损情形出现
时， 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案例2
干了一个多月未获工钱
足疗师被指系岗前实习

张强到 “青青足疗中心” 面
试足疗技师， 随后在该中心提供
劳动， 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 一
个月后， 张强离职。 由于足疗中
心一直未支付其工资， 张强将足
疗中心诉至法院， 要求确认双方
存在劳动关系， 足疗中心按照每
月3000元标准支付其工资。 张强
当庭提交了其于足疗中心工作时
的照片以证明劳动关系。

审理中， 足疗中心主张招聘
员工需有技术才能上岗， 所以，
先让张强在此免费学习， 其中心
为张强免费提供食宿， 学会了足
疗技术才考虑是否录用。 所以张
强仍处于学习阶段， 属于免费学
习， 尚未正式录用， 所以张强与
其中心不存在劳动关系。 足疗中
心就其主张并未提交证据。

法院经审理认为， “青青足
疗中心” 主张与张强并不存在劳
动关系， 张强仅仅在其中心学习
足疗技术， 但其公司并未提交证
据予以证明。 根据 “青青足疗中
心” 的陈述， 其公司为张强提供
食宿， 在张强学习足疗技术后，
其公司考虑是否录用， 故由此可
以看出张强学习足疗技术并非单
纯的 “学习”， 而是足疗中心对
张强的岗前培训。 结合张强提交
的工作照片等证据， 最后法院认
定张强与 “青青足疗中心” 存在
劳动关系。 同时由于作为对劳动
者负有管理职能的用人单位 ，
“青青足疗中心” 未就张强的入
职时间、 离职时间、 工资标准提
供证据佐证 ， 在 “青青足疗中
心” 未提交证据证明的情况下，
法院依法采信了张强关于入职时
间 、 离职时间及工资标准的主
张。 法院判令 “青青足疗中心”
按照每月3000元的标准支付张强

在职期间的工资。

法官释法
未能提供岗前培训证明
称员工岗前实习难成立

根据 《劳动合同法》 规定 ，
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
者建立了劳动关系。

用工之日是指用人单位决定
招用劳动者后， 对劳动者的工作
进行安排， 包括安排劳动者到工
作场地了解熟悉日后工作环境、
学习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 安排
劳动者进行岗前培训、 直接安排
劳动者进入实际的工作状态。

本案中， 争议焦点即为张强
是否为岗前培训。 从张强提交的
照片可以显示其在该中心工作，
同时 “青青足疗中心” 所述张强
在其单位免费 “学习” 的主张并
未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 其
中心为仅仅前来学习的人员免费
提供食宿、 免费教授足疗技术也
与常理不符， 所以， 法院认定该
“学习” 并非简单的学习， 而是
以上岗为目的的培训， 最终确认
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当今， 劳动者起诉要求确认
劳动关系的案件不在少数， 而劳
动者作为要求确认存在劳动关系
的一方， 负有一定的举证义务。
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关于确立
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 中规
定， 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到劳
动合同， 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时可参考下列凭证： 工资支付凭
证或记录、 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
放的工作证、 服务证等能够证明
身份的证件； 劳动者填写的用人
单位招工招聘登记表、 报名表等
招工记录、 考勤记录及其他劳动
者证言等。 综上， 在用人单位未
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
下， 劳动者应注意留存有利的证
据， 以防合法权益受到侵害。

案例3
转正后仍按试用发薪
员工状告单位获赔偿

2013年9月1日钱某入职某科
技公司， 双方仅签订了一份试用
期合同 ， 约定钱某的试用期自
2013年9月1日开始， 但未明确试
用期期限 。 试用期工资为每月
2400元。 此后， 公司未与钱某签
订劳动合同 ， 2014年2月26日 ，
钱某诉至法院， 要求单位支付其
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

钱某主张， 书面的试用期合
同并未明确期限， 但是其实际试
用期为2个月， 其于2013年11月1
日转正。 科技公司不认可钱某的
陈述， 主张试用期协议即为劳动

合同的性质， 试用期最长可达6
个月 ， 故钱某仍处于试用期阶
段。 但科技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
明其主张。

法院审理后认为， 在试用期
约定不明确的情况下， 科技公司
作为在劳动用工过程中负有管理
责任的一方， 应就试用期期限承
担举证责任， 现科技公司未提交
相应证据予以证明， 应承担举证
不能的后果。 法院采信了钱某关
于其试用期为2个月的主张。 科
技公司与钱某仅签订了一份试用
期合同， 该试用期不成立， 试用
期期限即为劳动合同期限， 故应
视为双方签订了自2013年9月1日
开 始 为 期 2个 月 的 劳 动 合 同 。
2013年 11月 1日至 2014年 2月 26
日， 由于科技公司未与钱某签订
劳动合同， 故应向其支付未签订
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 最后，
法院支持了钱某的诉讼请求。

法官释法
未明确试用期期限
不利后果单位承担

试用期的设置可以便于用人
单位考察劳动者是否符合录用条
件， 也为劳动者适应工作岗位、
实际了解该工作岗位是否符合自
己的特长、 爱好等， 但是在实际
约定试用期时， 却存在诸多试用
期被滥用的情形， 本案就是其中
之一。 科技公司在试用期合同中
未明确约定试用期期限， 以此为
由扩大试用期期限， 拒绝支付劳
动者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
额 。 对于试用期应如何约定 ，
《劳动合同法》 有如下规定：

首先， 关于试用期的期限 ，
《劳动合同法》 规定， 劳动合同
期限3个月以上不满1年的， 试用
期不得超过1个月； 劳动合同期
限1年以上不满3年的， 试用期不
得超过2个月； 3年以上固定期限
和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试用
期不得超过6个月 。 由此可见 ，
试用期最长时间为6个月， 对于
不符合法律规定超长的试用期，
超出法律规定的部分是无效的。
另外， 试用期是不能够延长的，
即使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延长试
用期达成协议， 但该协议是违反
法律规定的， 应属无效协议。

其次， 关于约定试用期的次
数 。 《劳动合同法 》 第19条规
定： 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
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

再次， 并非所有的劳动合同
都可以约定试用期。 《劳动合同
法》 规定： 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
为期限的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
期限不满3个月的， 不得约定试
用期。

员工正常工作却被称 “实习”

按理说， 劳动者刚刚进入用人单位工作,双方应当及时签订劳
动合同,可现实生活中,却存在着许多用人单位以 “各种理由” 拒绝
签订劳动合同、 否认劳动关系存在的情形。 此时， 一旦发生纠纷，
既增加了劳动者维权的难度， 也增加了企业的用工风险。 为此，
昨天， 北京市海淀法院法官耿余针对此类现象， 结合三个具体案
例从法律角度进行的剖析， 提醒劳动者注意， 遭遇 “被实习” 时，
要通过合法渠道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